






备件服务

合计 1,830,000.00

具体运行维护内容及要求见附件。

三. 合同金额

合同总价为： 人民币1830,00000元 (大写： 壹佰捌拾叁万元整) ,税率6%, 上述金

额为含税价格， 不含税价格为L,726.415.09元， 税款为103.58491元。 (注： 实际开票

中存在四舍五入的差异，最终以实际开票为准。 )

四. 付款方式

合同款项支付阶段和比例如下：

六. 物流服

1) 自本合同生效后， 且甲方获得了乙方提交的与预付款金额等额的增值税普通

发 票后 30个工作 日 内 ， 甲方 向 乙方支付签约 合 同 价的 80%, 即人 民 币

¥1464,000.00元， (人民币大写： 壹佰肆拾陆万肆任元整) ;

2)余款根据维修质量考核评估结果分阶段支付，合同生效半年内，且服务质量经

甲方确认符合考核要求条件下， 甲方在获得乙方提供与待付款金额等额的增值税

普通发票后 30个工作 日 内， 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 20%的尾款， 即 人民币：

Y366,000.00元， (人民币大写： 叁拾陆万陆任元整) ;

五. 服务地点： 房山、 昌平、 顺义、 通州、门头沟、 怀柔、 密云、 平谷和延庆等九部

X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站。

务

运输：乙方根据甲方指定的雷达站址地点， 将维修维护材料装箱编制装箱清单并

运送到现场， 在此过程中的全部运输 (包括但不限于装卸车、 货物现场的搬运)

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乙方负责。

七. 安装调试

1.  调试对象： 包含房山、 昌平、 顺义、 通州、 门头沟、 怀柔、 密云、 平谷和延庆等

九部X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系统 (含雷达系统设备、 机房UPS系统、 机房空调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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